
國立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研究生 
工讀獎助學金實施要點 

98年 11 月 16 日院行政主管會議通過 

98 年 11 月 20 日院學術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第七點規定，訂定「國立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研究生

工讀獎助學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設置研究生獎助學金(以下簡稱本獎助學金) 經費由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提撥百分

之十一經費支應。其計算基礎為日間部碩博士班之一般生及在職生，不包括碩士在職專

班學生。 

三、本獎助學金經費分配額度如下： 

    (一)各系所分配百分之九十。 

    (二)學院分配百分之十，統籌運用，其經費分為獎學金與工讀助學金兩類，獎學金經費 

占百分之五，工讀助學金經費占百分之五。 

學校優秀研究生獎學金如有結餘，流用至本學院時，其經費分為院獎學金與院工讀助學

金兩類，獎學金經費占百分之五十，工讀助學金經費占百分之五十。    

四、本獎助學金發放原則如下： 

    (一)分為獎學金與工讀助學金兩類，獎學金旨在獎勵成績優秀之研究生，工讀助學金則

須支援學院及各系所從事教學、研究與行政等相關工作。 

    (二) 獎學金：由本院「學術委員會」會議審議，經充分討論後，由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

上表決同意，每人頒發獎金及獎狀乙幀。 

（三）工讀助學金標準：碩士生每小時一百五十元，博士生每小時一百八十元。 

（四）上學期學業成績有一科以上不及格者(未達 70 分)或修讀大學部課程有一科以上不 

及格(未達 60 分)，不得申請工讀助學金。 

五、本學院研究生工讀助學金之工讀事項如下： 

   (一)院系所教學、研究。 

   (二)院系所行政業務。 

   (三)協助學習輔導。 

   (四)協助生涯輔導。 

   (五)協助實驗室與場廠管理。 

   (六)其他適當之工讀事項。 

六、本獎助學金申請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資格： 

1、獎學金：本院碩博士班學生（不包括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前一學年成績及學術

研究表現優異，其論文極具學理或應用價值之條件者。 

2、工讀助學金：本院碩博士班學生（不包括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上學期學業成績

及格者。 

(二)申請方式： 

1、獎學金：每年 4 月底前，由院辦公室公告申請，申請者須於 5 月底前備妥申請

書、前一學年成績證明、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證明文件。 

2、工讀助學金：申請者於每學年度上學期開學二週內備妥申請表向學院及各系所

提出申請，各系所審查後於開學一個月內造冊送學院核定。學院及各系



所應於工作結束次月五日以前繕造工讀助學金印領清冊陳報請款。 

七、本學院獎學金，其發放要點由院學術委員會議另訂之。 

八、本學院研究生協助學院及各系所從事教學、研究與行政等相關工作不力，或觸犯校規受

記過以上處分者，學院及各系所得視情節斟酌限制申請或停發本獎助學金。 

九、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辦理。 

十、本學院訂定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應邀請研究生代表參加。 

十一、本要點經院行政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